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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峪关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

(2017 年 11 月 22 日嘉政令第 6 号公布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)

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行政执法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，确保其

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合法、公平、公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强制法》、《甘肃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和《甘肃省重大行政

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结合本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各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重大行政执法决

定法制审核制度。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

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之前，由其负责法制工作的内设机构或指定的

内设机构（以下统称法制机构）对其合法性、适当性进行审核，

提出书面审核意见，未经法制审核不得作出决定的内部监督制约

制度。

行政执法机关可聘请法律顾问协助参与法制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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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联合作出重大行政

执法决定的，由牵头的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进行法制审

核，其他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机构参与审核。

第四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应当坚持实事求是、公

平公正、及时审核的原则，做到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

程序合法、裁量适当、法律文书制作规范、法律用语使用规范。

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：

（一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二）重大行政许可决定；

（三）重大行政强制决定；

（四）重大行政征收决定；

（五）其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。

第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可参照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

结合本部门实际，扩大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的范围。

其他行政执法决定，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法制审核的，法

制机构可对其进行法制审核。

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本部门履行行政处罚、行政

许可、行政强制、行政征收等行政执法职责的具体情况，结合所

属领域、涉案金额、社会影响等因素，确定本部门重大行政执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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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的具体范围和法制审核时限。

第八条 法制机构应当在行政执法机关规定的时限内出具法

制审核意见，案情复杂的，经行政执法机关分管法制机构的负责

人批准，可适当延长。

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应当在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办案期内完成。

第九条 执法机构在报请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作出或者集体

讨论决定作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前，应当将以下案件材料和相关

情况报送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：

（一）拟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；

（二）执法机构的处理意见及其理由和依据；

（三）证据；

（四）听证笔录；

（五）抽样、检疫、检测、检验报告；

（六）鉴定或者专家评审意见；

（七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
第十条 情况紧急下行政执法人员需要当场实施重大行政执

法行为的，在事后应当补办法制审核手续，及时将案件材料和相

关情况报送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。

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人员当场实施重大行政执法行为，在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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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补办审核手续时，法制机构出具的法制审核意见为不应当采取

该执法行为的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立即报请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

决定是否予以纠正或采取其他措施。

第十二条 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应当从以

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核:

（一）行政执法机关主体是否具备执法主体资格，行政执法

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；

（二）是否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；

（三）事实是否清楚，证据是否确凿；

（四）程序是否合法、正当；

（五）适用法律、法规或规章是否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是否

适当；

（六）行政执法文书的制作是否规范；

（七）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；

（八）其他应当审核的内容。

第十三条 法制机构进行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有权

调阅行政执法活动相关资料，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。必要

时可向当事人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调查情况，听取当

事人的意见和建议，或者要求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充调查、说明情



嘉峪关市人民政府规章

嘉
嘉峪关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5 -

况。

第十四条 法制机构对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进行审核

后，根据不同情况，提出相应的书面意见或建议：

（一）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具备资格，适用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准确，执行裁量基准适当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定性准确、

程序合法、执法文书规范的，提出同意的意见；

（二）行政行为不能成立的，提出不予下发行政执法决定的

建议；

（三）定性不准、适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裁量基准不当的，

提出变更意见；

（四）程序违法的，提出纠正意见；

（五）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执法文书不规范的，提出退回

补充意见；

（六）超出本机关管辖范围的，提出移送意见。

第十五条 法制机构审核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，应当制作《重

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书》一式三份，一份报送行政执法

机关负责人，一份连同案卷材料回复执法机构，一份留存归档。

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法制机构审核意见和建议应当研

究采纳；有异议的应当与法制机构协商沟通，经沟通达不成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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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的，将双方意见一并报送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处理。

第十七条 拟作出的重大行政执法决定经法制机构审核后，

提交行政执法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。

第十八条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适用听证程序的，法制机构工

作人员应当主动参与，在听证结束后出具法律审核意见的，视为

已经过法制审核。

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本办法，结合本行业、本

部门实际，按照行政执法决定类别制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

核范围、具体标准和程序，并报政府法制机构备案。

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加强对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工作的监

督检查。

第二十条 执法机构的承办人员、法制机构的审核人员以及

作出行政执法决定的负责人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，导致

行政执法决定错误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

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